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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諮詢會 

107年第 1次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7 年 5 月 2 日(星期三)15 時 30 分 

貳、 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惠中樓 9 樓 901 會議室 

參、 主持人：林召集人依瑩                       記錄：賀維亭 

肆、 出席人員：如簽到簿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會議列管事項辦理情形： 

編

號 
決議事項 執行單位 目前辦理情形 決議 

1.  

目前各校辦理

宣導場次均混

合多種議題，難

以獲得預期成

效，應有更具體

作為，請教育局

儘快完成教材

編製，以供學校

教師運用。 

教育局 

按前次會議紀錄決議所示，目

前各校辦理宣導場次均包含

多種議題，難以獲得預期成

效，應有更具體作為，請本局

儘快完成教材編製，以供學校

教師運用，爰本局針對性剝削

議題編製教材規劃如下： 

一、 教材研發： 

(一) 本局研發之兒童及少年

性剝削防制教材，已將

電子檔掛於本市性別平

等教育資源中心網站，

鼓勵各校推廣運用，並

於 107年 5月 23日辦理

學校性剝削防制種子教

師培訓研習，將上開教

材納入研習內容。 

(二) 規劃友善校園性別平等

教育融入教學教案設計

甄選活動，以本局研發

之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

制教材為基礎，請學校

設計教案，預計 6 月公

告報名訊息，9 月甄選

完畢。 

(三) 107 學年度起由專任輔

導教師團督(同儕支持

繼續列管，

請教育局檢

視宣導教材

內容並加以

更新，除符

合新法外並

能將男學生

遭受性剝削

之案例納入

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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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決議事項 執行單位 目前辦理情形 決議 

團體)各組研發 1 案，計

10 組(國民中學 5 組、

國民小學 5 組)，共 10

案。 

二、 本局已發文轉知各校運

用衛生福利部製作之兒

少性剝削防制教育宣導

素材及輔助教材，包括

「解謎性剝削」影片、行

為人輔導教育輔助教材

影片、家長親職教育輔助

教材影片，及公告週知台

灣展翅協會 2018 年兒少

性剝削與上網安全校園

宣導簡章，鼓勵學校積極

申請。 

2.  

請教育局先行

規劃培育各校

種子教師，並於

107 年度第 1 次

會議中報告辦

理情形。 

教育局 

一、 訂於 107 年 5 月 23 日於

本府陽明市政大樓大禮

堂辦理學校性剝削防制

種子教師培訓研習(納入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

教材)： 

(一) 邀請本市家防中心性侵

害保護扶助組張素梅組

長，針對本市各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教師，就兒

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

例為專業訓練，提供本

市教師對法條修正重點

之了解，以提升教師對

案件之辨識能力。 

(二) 邀請財團法人勵馨社會

福利事業基金會性剝削

督導，針對性剝削議題

進行專講，透過實務案

例之解析，增進教師對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個案

解除列管，

惟本議題仍

與宣導教材

相關，故併

列管事項第

1 案決議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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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決議事項 執行單位 目前辦理情形 決議 

之輔導處遇知能，以提

升輔導工作之服務品

質。 

(三) 請種子教師於 106 學年

度第 2 學期期末或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初向

全校教師分享，並針對

全體學生規劃至少 40

分鐘以上之專業宣導，

可於班級內或朝、週會

進行，形式不拘。 

二、 預定於 107 年 8 月 10 日

假本市立后綜高中辦理

「兒童及青少年性剝削

防制輔導處遇工作」研

習，針對本市新進國中、

高級中等學校初任輔導

主任、輔導組長、專任輔

導教師、專任專業輔導人

員進行職前培訓，加強新

進輔導人員在兒童及少

年性剝削議題上之認知

及重視，並增進個案輔導

處遇知能。 

三、 預定於 107 年 8 月 20 日

假本市西區中正國小辦

理 2 場兒童及少年性剝

削防制條例教師增能研

習，邀請台灣展翅協會秘

書長陳逸玲從兒童及少

年性剝削防制條例，談兒

少性剝削議題，強化教師

對法規的理解，培訓對象

為導師或未參與過性剝

削研習之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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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決議事項 執行單位 目前辦理情形 決議 

3.  

請臺中市家庭暴

力及性侵害防治

中心於 107 年度

第 1 次會議中，

提供 106 年全年

度個案服務分

析。 

家防中心 
業於 106年度執行成果中呈現

全年度個案服務分析。 

業依委員建

議辦理，同

意 解 除 列

管。 

4.  

請各業務單位

依業務分工規

劃宣導工作，並

於下次會議中

提 供 宣 導 素

材，以便委員提

供改進建議，讓

宣導主題更能

聚焦於性剝削

議題，進而提升

宣導成效。 

家防中心 

警察局 

教育局 

衛生局 

勞工局 

新聞局 

經發局 

家防中心： 

本中心為加強宣導效益，業設

計兩款宣導媒材，為網絡單位

版（強調法令及專業知能）及

一般民眾版（以網路安全及避

免遭誘騙拍照等為主），提供

予網絡單位宣導運用。 

教育局： 

本局擬以兒童及少年性剝削

防制教材為主要宣導素材(請

參考附件 1)，惟考量兒童及少

年性剝削防制條例 106 年 11

月 29 日及 107 年 1 月 3 日皆

修正部分條文，並自 107 年 7

月 1 日施行，爰本局將再行檢

視上開素材內容，以符法制。 

警察局： 

本局接受本市校園或機關婦

幼人身安全宣導之申請，宣導

課程內容包含兒少性剝削防

制、兒童保護等，教材(簡報

資料)詳如附件。 

衛生局： 

依業務分工，本局宣導工作為

對一般診所及醫事人員進行

宣導，為防制兒童及少年遭受

任何形式之性剝削，業於 106

年 12月 29日以中市衛醫字第

1060166581 號函知本市西

繼續列管，

併列管事項

第 1 案決議

辦理，另請

完成下列事

項： 

1. 請家防中

心整合各

局處宣導

素材，召

集各業務

單位共同

研商。 

2. 全面檢視

各項宣導

素材，配

合修法更

新內容且

聚焦性剝

削議題以

發揮宣導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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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決議事項 執行單位 目前辦理情形 決議 

醫、中醫及牙醫等 6 大醫師公

會，針對是項條例之通報，轉

所屬會員知悉並依規辦理。 

勞工局： 

1. 107 年度求職防騙暨就業

隱私宣導，預定透過下列管

道方式進行宣導，以避免青

少年於求職時誤入求職陷

阱，而遭受性剝削之危害。 

(1) 宣導講座 

(2) 電台廣播宣導 

(3) 有線電視頻道託播 

(4) 車體平面廣告 

(5) 報紙分類廣告 

(6) 網路廣告製作及刊登 

(7) 平面媒體廣告刊登 

(8) 海報 

(9) 宣導手冊 

(10) 宣導摺頁 DM 

(11) 台鐵車站燈箱廣告 

就業平權、性別平等宣導講座

(校園場次 2 場)：針對本市

國、高中生，聘請專家學者講

授「就業歧視、性別工作平等

權益措施、性騷擾防治」等相

關法令與案例討論，協助青少

年提升日後於職場上有關防

制就業歧視、職場性騷擾之意

識，並避免性剝削危害。107

年度預計自 5 月起辦理 2 場

次。 

新聞局： 

新聞局配合將各局(處)提供

之相關性剝削議題宣導資

料，於本市有線電視、市府 LED

電視牆進行跑馬宣傳，並透過

市政新聞等宣導管道，宣導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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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決議事項 執行單位 目前辦理情形 決議 

童及少年「注重身體自主權，

不自拍、不傳送隱私照片，別

讓身體成為性剝削的工具。」 

經發局： 

本局運用家防中心提供之面

紙宣導品於執行公共安全聯

合稽查時，向八大業者進行宣

導。 

柒、 業務單位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主席裁示： 

一、 請警察局再加強同仁訊問技巧，以免過程中對被害兒少造成二度傷害。 

二、 請警察局於下次會議中針對新型態犯罪手法（如非押賣、同儕嬉鬧攝

影或遭有意拍攝裸照）報告目前現行採取之查獲及偵辦方式，讓委員

提供更多具體意見。 

三、 請衛生局於會後提供針對基層診所督導考核表，以瞭解透過考核表是

否能協助達到防制效果（該局已於會後提供-如附件 1）。 

四、 因應暑期學生求職打工旺季，為預防兒少因社會經驗不足易落入求職

陷阱，應討論各局處合作機制及分工並請勞工局於下次會議中提出報

告。 

五、 請經發局調查其他縣市執行稽查經驗及方式可供本市參考運用之處，

於下次會議中提出。 

捌、 討論提案： 

提案單位：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 

案由：有關各局處依衛生福利部「107 年兒少性剝削防制教育宣導計畫」規

劃辦理相關宣導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衛生福利部於 106年 10月 29日召開 107年兒少性剝削防制教育宣

導計畫(草案)研商會議，並於 107 年 1 月 11 日函送前開計畫（如

附件 1），本中心亦轉知相關單位依計畫執行。 

二、 本中心於 106 年 8 月 24 日邀集相關局處召開協調會，其中針對預

防宣導部分，業規劃各局處分工方式（如附件 1）。 

辦法： 

一、 請各局處依 106年 8月 24日協調會各局處-預防宣導之分工規劃辦

理，並配合衛生福利部「107 年兒少性剝削防制教育宣導計畫」，調

整具體措施，以擴大宣導成效，進而落實本市兒少性剝削防制業務。 



 7 

二、 另有關校園宣導部分，除於國、高中階段外，將宣導對象年齡層降

低至國小甚至幼兒園，加強最前端的預防工作。 

三、 為使本市宣導媒材更臻豐富並多元化，各局處可洽 iWIN 網路內容

防護機構協助提供相關宣導素材、教材或跑馬燈文字，於可利用之

宣導平台或管道播放，增進本市宣導效益；另可請該機構至各局處

辦理宣導。 

決議： 

一、 照案通過，各局處可多運用衛生福利部既有之宣導資源以發揮最佳宣導

效益。 

二、 有鑑於性剝削案件發生於汽車旅館比率相當高且衛生福利部「107 年兒

少性剝削防制教育宣導計畫」已將交通部觀光局納入主管機關，故本市

亦依循將觀光旅遊局納入本諮詢會。 

玖、 臨時動議： 

提案人：白委員倩如  

案由：為落實建構本市兒少性剝削防制業務，除法令執行面外，建議應規

劃本市策略與願景，以利後續業務推動，提請討論。 

辦法：應統整兒少性剝削之各項具體措施，以利各局處依業管權責規劃未

來辦理方向，除定期檢視辦理成效，並能配合修法適時調整作為，

倘有執行困難時，再於本會中提出討論，讓各委員提供具體意見。 

決議：照案通過，請家防中心負責整合並於下次會議中提出報告。 

壹拾、 散會：17 時 30 分。 


